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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金融争议解决系列之（二）：电子商业汇票逾期违约之追索权研究（下） 

作者：林则达丨陈键洪 

电子商业汇票是商业汇票的电子化，其以数据电文形式替代原有纸质实物票据，以电子签名取代了实体

签章，以网络传输取代人工传递，以计算机录入代替手工书写，实现了出票、流转、兑付等票据业务过程的

完全电子化。电子商业汇票的使用，极大地提升了票据安全性和交易效率，在商业活动中被广泛使用。但是，

由于近年来房地产企业频繁“暴雷”及受近期上海等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量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停滞

等不利市场因素影响，无法实现按期兑付的电子商业汇票越来越多。 

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公布的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持续逾期名单，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出现 3 次以上付款逾期，且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有逾期余额或 2022 年 3 月当月出现付款逾期的承兑人

数量达到 1,904 家。我们关注到，多家知名房地产企业被列入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持续逾期名单。 

持票人在电子商业汇票发生逾期情况时如何行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值得关注与研究，本文立足于

电子商业汇票的基本法律关系，对电子商业汇票逾期违约之追索权有关问题进行研究，旨在为持票人行使追

索权提供指引。 

由于篇幅较长，本文分两次进行推送，本文为下篇，主要就第十至第十七个问题进行解读，欢迎大家持

续关注。 

十、承兑人对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提示付款不予应答对持票人有什么影响？ 

一般电子商业汇票提示付款应答的流程为：持票人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承兑人发起提示付款，承兑

人或承兑人接入机构（银行或财务公司）进行应答，承兑人应当付款或拒绝付款，但不排除其不做应答。 

（一） 上海票据交易所关于承兑人提示付款应答的规则变化及其影响 

上海票据交易所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及 2022 年 1 月 10 日发布了《票交所关于规范电子商业

承兑汇票提示付款应答的通知》，两则通知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及 2022 年 3 月 21 日生效。结合两

则通知有关内容，我们根据票据到期日的不同，对承兑人收到提示付款后的应答时间及承兑人不予应答

后票据状态有关规定梳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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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到期日为 2021

年 1月 10日之前 

票据到期日为 2021年 1月

11日至 2022年 3月 20日 

票据到期日为 2022

年 3月 21日之后 

承兑人 

应答时间 

到期前提示付款 无时间限制 
票据到期日的当日至迟次

日 

票据到期日的次日

起第 3 日内 

期内提示付款 
收到提示付款请求的

当日至迟次日 

收到提示付款请求的当日

至迟次日 

收到提示付款请求

的次日起 3 日内 

逾期提示付款 
收到提示付款请求的

当日至迟次日 

收到提示付款请求的当日

至迟次日 

收到提示付款请求

的次日起 3 日内 

承兑人不

予应答后

票据状态 

到期前提示付款 

“ 提 示 付 款 待 签

收”，系统不自动变

更 

“提示付款待签收”变更

为“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

付追索，只能追出票人，承

兑人及其保证人）”，状态

码为 200312 

“ 提 示 付 款 待 签

收”变更为“提示

付款已拒付（可拒付

追索，只能追出票

人，承兑人及其保证

人）”，状态码为

200312 

期内提示付款 

“ 提 示 付 款 待 签

收”，系统不自动变

更 

“提示付款待签收”变更

为“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

付追索，可以追所有人）”，

状态码为 200412 

“ 提 示 付 款 待 签

收”变更为“提示

付款已拒付（可拒付

追索，可以追所有

人）”，状态码为

200412 

逾期提示付款 

（期内已提示过） 

“逾期提示付款待签

收”，系统不自动变

更 

“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

变更为“逾期提示付款已

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

索所有人）”，状态码为

210412 

“逾期提示付款待

签收”变更为“逾

期提示付款已拒付

（可拒付追索，可以

追索所有人）”，状

态码为 210412 

逾期提示付款 

（期内未提示过） 

“逾期提示付款待签

收”，系统不自动变

更 

“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

变更为“逾期提示付款已

拒付（可拒付追索，只能追

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

人）”，状态码为 210312 

“逾期提示付款待

签收”变更为“逾

期提示付款已拒付

（可拒付追索，只能

追出票人，承兑人及

其保证人）”，状态

码为 210312 

注： 

1. 票据到期日为 2022年 1月 10日之前：系统不自动变更票据状态 

承兑人应当在收到持票人发起的提示付款请求的当日至迟次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

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下同）自主进行应答，系统不自动变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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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票据到期日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承兑人未应答，视同拒付，系统自动变更

票据状态 

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提示付款，承兑人在票据到期日的次日仍未应答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于日

终时变更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能追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状态码为

200312，拒付理由为承兑机构未应答，视同拒付； 

持票人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承兑人在票据到期日的次日仍未应答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于日终

时变更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所有人）”，状态码为 200412，拒付理由为

承兑机构未应答，视同拒付； 

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且在提示付款期内已进行提示付款，承兑人在收到提示付款请求的次日仍未

应答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于日终时变更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索所

有人）”，状态码为 210412，拒付理由为承兑机构未应答，视同拒付； 

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且未在提示付款期内进行过提示付款，承兑人在收到提示付款请求的次日仍

未应答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于日终时变更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能追出

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状态码为 210312，拒付理由为承兑机构未应答，视同拒付。 

3. 票据到期日为 2022年 3月 21日之后：调整了系统自动变更票据状态的时间 

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提示付款，承兑人在票据到期日的次日起第 3 日仍未应答，承兑人接入机

构也未在下一日代为应答的，则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该日日终时将票据状态“提示付款待签收”变更为

“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能追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状态码为 200312，拒付理由

为承兑机构未应答，视同拒付； 

持票人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承兑人在票据到期日的次日起第 3 日仍未应答，承兑人接入机构

也未在下一日代为应答的，则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该日日终时将票据状态“提示付款待签收”变更为

“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所有人）”，状态码为 200412，拒付理由为承兑机构未应答，

视同拒付； 

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且在提示付款期内已进行提示付款，承兑人在票据到期日的次日起第 3 日仍

未应答，承兑人接入机构也未在下一日代为应答的，则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该日日终时将票据状态“逾

期提示付款待签收”变更为“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索所有人）”，状态码为 210412，

拒付理由为承兑机构未应答，视同拒付； 

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且未在提示付款期内进行过提示付款，承兑人在票据到期日的次日起第 3 日

仍未应答，承兑人接入机构也未在下一日代为应答的，则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该日日终时将票据状态

“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变更为“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能追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

人）”，状态码为 210312，拒付理由为承兑机构未应答，视同拒付。 

可以看出，票据到期日在 2021 年 1 月 11 日之后，由于上海票据交易所新的提示付款应答规则的

施行，承兑人及承兑人接入机构对持票人的提示付款不予应答的，票据状态直接变更为拒付状态，持票

人可直接行使相应的追索权。 

而票据到期日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承兑人一直不予应答票据将一直处于“待签收”状态，司

法实践中对此种状态的持续是否实际为变相的拒绝付款有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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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一：视为拒付的。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作出的（2020）苏 06 民终 3218 号票据追索权纠

纷案件判决书中认为，“本案中，自 2019 年 6 月 3 日润生公司提示付款后，直至本案诉讼，案涉票据

仍处于“提示付款待签收”状态。承兑人宝塔财务公司本应在收到润生公司提示付款请求三日内予以

应答，但其迟迟未予应答，持票人既无法获得承兑也不能取得拒付证明。结合宝塔财务公司通过公开途

径发布的相关公告来看，其所开具的“宝塔票”事实上未能如期兑付，构成票据违约，根据上述管理

办法之规定，应视同承兑人拒绝付款，构成事实上的拒付。” 

观点二：不能仅依据“待签收”的状态直接确定拒绝付款的意思。 

北京金融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作出的（2021）京 74 民终 162 号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判决书中

认为，电子商业汇票具有自身特点，“提示付款待签收”的票据状态，并不能当然得出票据拒付追索的

结论。 

虽然法院的观点存在不一致，持票人不应任由电子商业汇票处于“待签收”状态，应积极行使付款

请求权，一旦承兑人或付款人不予以回应或者拒绝付款时，应积极行使追索权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 到期前提示付款不予应答对追索权影响有关司法实践 

对于票据到期日在 2021 年 1 月 11 日之后的电子商业汇票，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新的提示付款应

答规则，承兑人或付款人不予应答，将依据规则变更“提示付款待签收”为拒付状态，持票人可以据此

进行拒付追索。 

但是，对于票据到期日在 2021 年 1 月 10 日之前的电子商业汇票，如果承兑人不予应答，同时承

兑人接入机构也未应答，而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也未再次进行提示付款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不会自

动变更票据状态，此种情况下是否可视为持票在提示付款期内已经提示付款，是否可向所有前手行使追

索权，不同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也存有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只能向出票人或承兑人追索。 

北京金融法院在 2021 年 10 月 11 日作出的（2021）京 74 民终 189 号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判决书

中认为，“若票据债务人并未放弃期限利益，并未追认期前提示付款的效力，此时若赋予期前提示付款

具有票据法上提示付款的积极效力，则票据债务人将面对不可捉摸的交易对手与变化无常的交易模式，

电子商业汇票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将受到冲击。相比较而言，若否认期前提示付款行为具有

票据法上提示付款的积极效力，仅持票人承受了违反电子商业汇票要式性规范的失权后果，并不会牵

涉到票据债务关系全链条，作为票据流通基础的票据无因性与要式性得到了维护，电子商业汇票的流

通性与可预期性得到保障，而且持票人还可能向出票人、承兑人进行拒付追索，持票人亦有相应权利

救济途径。” 

观点二：可向所有前手追索。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做出的（2021）鲁 01 民终 11897 号票据追索权

纠纷一案中，票据到期日为 2021 年 7 月 27 日，持票人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提示付款，法院认为持票

人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已经提示付款，截至票据到期日票据状态仍显示待签收而非拒付，因此应认定

持票人的第一次提示付款持续到票据到期日，故其依法应当可以向所有前手行使追索权。 

我们认为上述争议在票据到期日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以前的电子商业汇票中仍然存在，但也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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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由于系统故障等原因，票据到期日为 2022 年 3 月 21 日及以后的电子商业汇票也有面临上述争议的

可能性。在司法裁判规则不一致的情况下，持票人票据权利确实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为了更大程度地保

障持票人权利，建议持票人应首先以票据状态的持续性向所有前手主张追索权。 

十一、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在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中有哪些证明事项？ 

若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行使追索权被拒，其可通过提起票据追索权纠纷诉讼实现追索权。在有关案件

中，持票人应充分提供有关证据证明其是涉案票据合法有效的持有人、其已经按要求向承兑人/付款人提示

付款被拒或承兑人/付款人客观上存在无法付款的情况等事项。 

（一） 票据合法性证明 

由于票据具有无因性，因此在票据追索权纠纷中，除票据债务人能证明持有人明知该票据债务人与

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外，票据债务人面对经其背书转让的电子商业汇票持有

人行使追索权时，几乎没有其他合法有效的抗辩事由。但尽管持票人在票据追索权案件中享有主动权，

其也应当证明其系涉案票据合法有效的持有人，具体证明事项包括涉案票据背书连续以及持票人取得

票据系基于真实交易和债权债务关系且已经给付对价。若涉案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

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 

当商业银行通过贴现方式成为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时，其应当对真实的贴现关系进行证明，商业银

行审核贴现申请时应当审查的文件可作为有关证明文件，此类文件包括：（1）贴现申请书；（2）经申请

人背书的未到期商业汇票；（3）持票人与出票人或其前手之间的商品交易合同原件、商品发运单据原件、

发票等。此外，商业银行还应当提供支付证明等凭证以证明其已向申请人支付了相应贴现款项。 

（二） 拒付证明或客观无法付款证明 

根据《票据法》及《票据法司法解释》有关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

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持票人因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取得拒绝证明的，

可以依法取得其他有关证明。其他有关证明是指：（1）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承兑人、付款人失踪或者死

亡的证明、法律文书；（2）公安机关出具的承兑人、付款人逃匿或者下落不明的证明；（3）医院或者有

关单位出具的承兑人、付款人死亡的证明；（4）公证机构出具的具有拒绝证明效力的文书。 

在实践中，承兑人自己作出并发布的表明其没有支付票款能力的公告，可以认定为拒绝证明。例如，

上海金融法院在（2020）沪 74 民终 735 号票据追索权案件中认可了承兑人发布的公告可视为拒付证明，

具体如下：“涉案票据性质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根据目前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若该种类型汇票的承

兑人对于持票人的提示付款不应答，持票人客观上无法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取得拒付证明。宝塔财务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发布公告自认已出现票据未能如期兑付的情形，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于工

业设备安装公司的提示付款请求一直不予应答。宝塔财务公司出具的宝塔财务公司票据兑付材料提示

回执函中称“将根据相关流程尽快审核答复”，但直至本案诉讼，宝塔财务公司仍未向工业设备安装公

司履行相关义务，综合判断可认定宝塔财务公司已“拒绝付款”。” 

（三） 已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 

《票据法》要求票据持票人应当自收到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之日起三日内，将被

拒绝事由书面通知其前手；其前手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内书面通知其再前手。持票人也可以同时

向各票据债务人发出书面通知。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应当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其前手或所有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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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发出通知，即行使追索权。虽然持票人不履行通知义务，仍可以行使追索权，但是若因其未通知

给其前手或者出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在汇票金额的限度内对此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尚未检索到

要求持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例。但有法院在审判过程中认为，由于票据具有无因性、要式性、文义性，

电子商业汇票明确要求电子汇票交易应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上进行，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的

追索权的行使不符合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的构成要件。（（2021）京 74 民终 188 号） 

因此，我们建议持票人需要行使追索权时应当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并在相关案件中

提供相应的证据。 

十二、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是否可依据基础关系向其直接前手主张相应的债权请求权？ 

持票人取得票据应基于与其直接前手间的真实交易或债权债务关系，即基础关系。持票人票据权利实现

之前，持票人于基础关系中尚未获得有效对价，故基础关系上所形成的有关债权请求权并未消灭，持票人有

权依据合法有效的基础关系向其直接前手主张相应的债权请求权。 

但是，如果持票人与直接前手已经在基础关系相关约定中明确了“交付票据即合同价款请求权归于消

灭”、“交付票据即视为支付货款”等类似条款，则即使持票人票据权利未实现，其依据基础关系向其直接前

手主张基础关系相应的债权请求权是存有障碍的。 

故，持票人与其直接前手在未明确约定交付票据即合同价款请求权归于消灭的情况下，非因持票人原因

导致承兑汇票被拒付，持票人享有两种权利，其一可以基于票据关系主张票据追索权，其二可以基于票据基

础关系主张相应的债权请求权，两种权利同时存在、相互独立，系不同的请求权源，持票人有权选择其一主

张。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作出的（2021）苏 08 民终 237 号运输合同纠纷案件判

决书中，就持票人是否有权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运费及相应利息的观点为，在承兑人未实际兑

付的情况下，既可以选择票据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也可以选择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持票人选择依据基础关

系主张权利应当予以支持。 

此外，当直接前手依据基础关系清偿债务之后，其再追索权应当得到相应的保障。在前述案件中，法院

为了保护直接前手的再追索权，同时判决直接前手在向持票人清偿债务后，仍可以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权。鉴

于持票人在二审审理中同意将案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转移给直接前手，故法院确认自直接前手

履行完毕判决确定的义务之日起成为案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权利人。 

十三、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对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有什么影响？ 

（一） 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有权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 

若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到期的债

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因此，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可以申报债权。

即，无论电子商业汇票是否已经到期，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均可向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的破产管理人进

行债权申报并在破产程序中实现相应债权，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不得对持票人进行个别清偿。 

若法院受理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破产申请之前持票人与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的票据权利纠纷已经

进入法院审理过程中，法院并不会中止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的审理程序，持票人是否进行债权申报并不

影响法院对债权进行确认并作出判决，但持票人债权的实现应当在破产程序中进行。（广东省佛山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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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民法院在（2016）粤 06 民初 58 号民事判决中持上述观点）。 

若持票人已经获得票据权利纠纷案件的胜诉判决，而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在判决执行过程中进入

破产程序的，则法院会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作出终结执行程序的决定，持票人应向电子商

业汇票债务人的破产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并在破产程序中实现其相应的债权。 

（二） 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票据追索权不受破产程序影响 

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的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可能是出票人、承兑人或其他前手。 

当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其中一方进入破产程序时，持票人既可基于票据追索权向该电子商业汇票

债务人的破产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也可以向其他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主张票据追索权。其他已履行清

偿义务的被追索人可依据其再追索权向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的破产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也可以向其

他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主张票据再追索权。 

由于各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之间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我们认为当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中多方进入

破产程序时，持票人可以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五条的规定进行债权申报，即持票人有权就全部

债权分别向各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的破产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其从一方破产程序中获得清偿后，对另

一方的债权额不作调整，但其受偿额不得超出其债权总额。 

（三） 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在破产程序中主张请求权金额的计算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因此，

无论持票人基于票据付款请求权还是票据追索请求权在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主张相关权利

的，其请求权金额为票据金额加上票据金额自票据到期日起至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之日，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若票据尚未到期的，则不存在有关利息计算问题。 

十四、行使非拒付追索权需要哪些证明文件？ 

非拒付追索权是指持票人在特定情况下享有的请求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付款的权利。

虽然承兑人或付款人没有直接作出拒绝付款的动作，但有相关文件证明其客观上无法支付票据款项。法律规

定了持票人在不同的情形下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 

例如，持票人因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取得拒绝证明的，持票人可以依据以

下证明文件主张非拒付追索权：（1）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承兑人、付款人失踪或者死亡的证明、法律文书；

（2）公安机关出具的承兑人、付款人逃匿或者下落不明的证明；（3）医院或者有关单位出具的承兑人、付

款人死亡的证明；（4）公证机构出具的具有拒绝证明效力的文书。 

又如，付款人或者承兑人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持票人因行使追索权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

应当向受理法院提供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宣告破产裁定书或者能够证明付款人或者承兑人破产的其他证据；

付款人或者承兑人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持票人应提供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 



 

 

8 

www.hankunlaw.com 

十五、案件当事人有经济犯罪嫌疑对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有什么影响？ 

（一） 不属于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驳回起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

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

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2020）粤民申 8579 号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中，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指出，“康佳公司起诉中交公司所诉事实与公安机关仍在侦查的相关涉

嫌经济犯罪事实为同一事实，故康佳公司对中交公司的起诉不属于经济纠纷。一、二审裁定驳回康佳公

司对中交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二） 与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有牵连但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继续审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以及

《票据法司法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案件有牵连，但

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查处，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刘贵祥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也还出，如当事人因票据贴现发生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汇票的出票人因签发无资

金保证的汇票构成票据诈骗罪，但鉴于背书转让行为并非票据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因而民事案件与刑

事案件不属于“同一事实”。 

故，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有经济犯罪嫌疑的事实与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事实并非同一法律事实

的，且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不以刑事案件处理结果为依据的，则会对有关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继

续进行审理。例如，上海金融法院在（2020）沪 74 民终 456 号、（2020）沪 74 民终 478 号案件中均认

为，“宝塔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及其他相关人员涉嫌违法犯罪与本案票据追索权纠纷并非同一法律事实，

宝塔石化集团公司及相关人员也非诉争票据关系的当事人，且案件的审理不以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

依据，故宝塔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及其他相关人员涉嫌违法犯罪不影响案件的审理。”就宝塔系列案件

而言，仅有个别案件中以宝塔票据涉及犯罪为由驳回起诉，如杭州市下城区法院在 2019 年 3 月在（2019）

者 0103 民初 23 号、24 号两个案件。 

（三） 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中案件当事人涉嫌经济犯罪，持票人不必然可以主张非拒付索赔 

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中，当事人涉嫌经济犯罪并未纳入法律规定持票人主张非拒付索赔的情形之

一，但若当事人有经济犯罪嫌疑的事实直接造成了承兑人客观上无法付款的事实，持票人在提供有关证

明文件后，可向前手主张非拒付索赔，如前文第十四个问题“行使非拒付追索权需要哪些证明文件？”

中所涉及的，有关证明文件根据不同的非拒付索赔情形有所不同，例如，承兑人就其涉嫌经济犯罪发布

了公告且实际上没有进行汇票承兑，持票人可依据承兑人的公告主张追索权；又如，承兑人因涉嫌经济

犯罪也可能被责令停业，持票人若以此主张追索权应提供有关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 

十六、如何选择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的管辖法院？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以及《票据法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票据追索权纠纷诉讼可以由票据

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我们也关注到，当出票人或承兑人出现暴雷情况时，由于涉及到众多

票据权利人提起大量诉讼案件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可能会下发集中管辖的通知。在 2019 年宝塔债务危

机、2021 年恒大债务危机事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均下发了集中管辖的通知，将涉宝塔系的诉讼案件均移送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将包括但不限于恒大集团票据追索权纠纷全部移送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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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集中管辖。 

一般来说，集中管辖的案件进度可能较为缓慢，持票人的权利可能无法及时得到保障，持票人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通过避开集中管辖法院的方式来加快自己的维权进度，但通过检索有关案件，我们发现各地法院在

实际的管辖权处理中做法并不一致。有法院认为案件不以宝塔或恒大为被告，可以不由集中管辖法院处理，

但也有法院通过追加第三人或共同被告的方式，将案件移送集中管辖法院处理，或者以宝塔或恒大为出票人

或承兑人为由将案件移送集中管辖法院。 

因此，实践中，尤其是可能涉及集中管辖规定时，持票人在提起票据追索诉讼前，应当做好尽调工作，

结合各被追索对象偿付能力、诉讼便利程度、诉讼进展等多方面因素选择最有优势的法院进行诉讼。 

十七、结语 

电子商业汇票作为一种信用支付方式，其具有《票据法》关于汇票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其以数据电文

形式替代原有纸质实物票据，以电子签名取代了实体签章等特殊性，使其在行权规则上具有自身特点。基于

本文前述研究与分析，我们对电子商业汇票逾期追索权行使的有关问题作如下总结和建议： 

◼ 电子商业汇票具有区别于传统纸质汇票的电子特性，其行权需要通过专门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进

行。 

◼ 电子商业汇票的追索权的权利时效既不是除斥期间也不是诉讼时效，且权利时效短于诉讼时效，持

票人对出票人、承兑人的追索权时效为票据到期日起二年，持票人对出票人、承兑人以外的其他前

手的追索权时效为自被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因被追索而清偿的持票人对出票人、承

兑人以外的其他前手的再追索权为自清偿债务或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

因超过票据时效而败诉的案件。 

◼ 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公布的数据，市场上存在大量付款逾期的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不仅可以向出

票人、承兑人请求付款，还可以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权，但必须符合法定要件且在票据权利时效内。 

◼ 应关注票据法律关系与基础法律关系之间的关联和区别，评估以不同请求权基础主张权利的可行

性与利弊。 

◼ 对于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出现破产的情形，除了可以申报破产债权之外，还可以向其他电子商业汇

票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 

◼ 一旦有关电子商业汇票债务人涉嫌经济犯罪，持票人应根据案件情况进行评估分析，寻求最佳救济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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